
关于常州英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预缩毛条生产线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 年 3 月 15 日，常州英泰纺织品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预缩毛条生产线

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常州英泰纺织品有限公司（建

设单位）、常州市常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常州佳蓝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验收监测单位）和三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 

验收小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情况、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和环保管理

制度落实情况的介绍、监测单位对环保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踏勘了项目配

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验收小组一致确认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 

（一）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

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二）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

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四）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

恢复的； 

（五）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六）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

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七）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

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八）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

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九）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验收专家经审核有关资料，确认验收监测报告资料翔实、内容完整、编制规

范、结论可信。 

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概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常州英泰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5 月 26 日，位于常州经济开发区横

山桥镇横芙路。公司在原有项目厂区内建设上述项目，于 2017 年底建成投运。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 年 6 月，企业委托常州市常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常州英泰纺

织品有限公司预缩毛条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 年 6 月 15 日获

得了常州市武进区环境保护局批复（经环管表[2017]34 号）。项目从 2017 年 6 月

开工建设,10 月底一期工程（2 条预缩毛条线及相关设备）建成并试运行。 

该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该项目实际总投资 1453 万，其中环保投资 50 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预缩毛条生产线技改”项目（一期工程），预缩毛条 3500t/a

的生产规模。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生产工艺与环评一致；污染物排放方式与原环评一致；

不属于苏环办[2015]256 号文中“重大变化”内容。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为蒸汽冷凝水、毛条预缩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生活污水。 

蒸汽冷凝水通过疏水阀和回流装置通入洗毛池作为洗毛用水；毛条预缩过程

中产生的废水和喷淋塔喷淋废水经废水管网进入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部分直

接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进横山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剩余废水先收集进入集水

池，按批次进入回水装置处理达到回用水标准后回用于生产；生活污水（包括隔



油预处理后的生活废水）经收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横山桥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 

（二）废气 

项目无有组织废气排放，排放的无组织废气主要包括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废

气、梳理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和毛条预缩线产生的臭气。 

污水处理设施产生少量 NH3和 H2S，无组织排放；梳理工段产生的少量粉

尘经梳理机自带的布袋除尘装置除尘后，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毛条预缩生产线

产生的臭气经集气装置收集至水喷淋塔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项目噪声源主要是生产车间内的预缩生产线、梳理机、打包机等。生产设备

声功率级较小，通过厂区合理布局，严格按照规范安装，以及选用低噪声设备、

减振等措施，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四）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有：纯碱内袋和片碱内袋、纯碱外袋和片碱外袋、

污水处理污泥、生活垃圾。 

项目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贮存，委托专业单位处置。 

危险废物主要为纯碱内袋和片碱内袋，经收集后委托常州润克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处置。 

一般固废主要为纯碱外袋和片碱外袋、污水处理污泥和生活垃圾。纯碱外袋

和片碱外袋经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污水处理污泥委托专业单位处置，生活垃圾

委托当地环卫所统一收集处理。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处置，固废控制率达到

100%，不对外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五）环境管理制度 

公司落实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公司在

运行过程中，依据当前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分别制定了公司内部的环境管理制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动植物油的

排放浓度均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 1 中要

求。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动植物油的排放浓度均符合

《毛纺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937-2012）表 2 中间接排放标准要求。回

用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动植物油的排放浓度均符合企业工业

废水回用标准要求。 

2.废气 

无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总悬浮颗粒物在厂区周界外最高点浓度均达到《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相关标准。臭气浓度均符合《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中二级标准。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南厂界噪声均符合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中 4a 类功能区的要求。东、西、北厂界噪声均符合 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 2 类功能区的要求。 

4.固体废物 

所有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置，固废实现“零排放”。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污水检测结果与年排放水量计算，该项目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

量 13.729t/a，氨氮 2.537t/a，总磷 0.014t/a，悬浮物 3.28t/a，动植物油 0.346t/a，

均符合常州市武进区环保局对该项目环评的批复要求及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

中总量的要求；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符合原常州市武进区环境保

护局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要求。（氨氮、总磷削减量） 

（二）环保设施去除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生产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部分回用于生产（洗毛用水），部分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本次在进行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的同时，新增了一套回用水



装置，将新增的工艺废水量全部做到本厂内回用，用于洗毛工段。 

项目生产废水水中氨氮处理效率为 72.6%、80.1%，总磷处理效率为 98.8%、

90.0%，化学需氧量处理效率为 98.9%、99.0%，悬浮物处理效率为 98.4%、98.9%，

动植物油处理效率为 70.5%、69.1%。回用水中化学需氧量处理效率为 83.0%、

88.9%，悬浮物处理效率为 23.8%、28.6%。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项目废水接管至横山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尾水排入三山港，对

三山港影响较小。 

2、项目各厂界噪声均达标排放，对区域声环境影响较小。 

3、项目固废均已得到安全、妥善的处理，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4、项目废气均达标排放，对环境空气不构成超标污染影响。 

    六、清洁生产 

1、原材料的清洁性：建设项目所使用的原辅料不属于《高毒物品目录》（2003

年版）中所列毒物；不属于国家 68 种重点污染物和江苏省优先控制的 94 种污染

物原辅材料在提取和使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符合清洁生产的原则 

2、产品的清洁性：产品为无毒无害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体健康和生态

环境影响较小，产品属于清洁产品。 

3、生产工艺的清洁性：建设项目生产工艺采用成熟、简单的生产工艺，生

产过程中使用清洁能源——管网蒸汽，原料利用率高，是清洁生产工艺。 

4、污染物产生量指标的清洁性：本项目新增员工的生活污水和全厂经预处

理达标的工业废水一并接入南侧的横芙路污水管网进横山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本项目实施后不增加全厂工业废水排放量，不仅没有增加区域氮磷排放量，

而且削减了全厂工业废水中氮磷的排放量。产生的固废能按“资源化、减量化、

无害化”处理处置；噪声、废气达标排放。 

从建设项目原辅料、产品、生产工艺和污染物产生指标等方面综合而论，建

设项目的生产工艺简单，排污量较小，符合清洁生产原则要求，体现循环经济理

论。 



七、验收结论 

常州英泰纺织品有限公司“预缩毛条生产线技改”项目（一期工程）已建成（详

见验收监测报告），建设内容符合环评要求，落实了环评批复的各项污染防治管

理要求及风险防范措施，检测数据表明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污染物排放总量达

到审批要求，减少了废水中氮磷的排放；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要求，本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在以后运行过程中，应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对环保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护，确保环保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及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确保正常运行，若发生故障，

应第一时间上报环保部门并及时修复，故障期应委托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监

测。 

（2）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类环保管理制度，完善公司环保管理架构，加强污

染防治措施的台账管理（重点是危废管理），按规定报备管理计划，实行网上审

批转移制度。 

（3）项目建设内容、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的措施如需

变更，须重新报批环保文件。 

 

 

 

 

常州英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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